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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全貴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202746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377663_11202746100_1_4377663_112027461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

「111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師資專業成長研習」實施計畫1

份，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月17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200072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係為協助學校健康教育相關領域師資專業成長，

加強落實學校本位之身心健康課程與教學，增進國高中小

學生健康素養及實踐健康行為。

三、研習計畫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辦理時間與地點：

１、南區：112年2月15日（星期三），高雄市立中正高級

工業職業學校A504教室（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80

號）。

２、北區：112年2月22日（星期三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(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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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129號)。

(二)參與人員：

１、各縣市健康促進學校各議題之中心學校及種子學校之

承辦人。

２、各縣市健康促進學校各議題之中心學校及種子學校，

每校推派1-2名「健康教育」或「健康與護理」教

師。

３、各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師(含健

康教育種子教師)。

４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講授「健康教育」或「健康與護

理」課程之非具健康教育專長之授課教師。

５、其他對本次研習主題有興趣之各科教師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請參與人員於112年2月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

時30分前，至https://forms.gle/DePYosKDqFsycmAU6報

名。

四、准予出席人員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排代事宜，全程參與本

研習者，核發7小時教師研習時數（僅限實體參加者）。

五、因限於場地關係，各場次報名人數以110人為限，研習當日

將使用Google meet（網址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

/acq-dpjb-vud）進行網路直播，歡迎未能到場之相關人員

線上參與（線上參加無需報名）。

六、倘對本計畫有任何疑義，請聯絡歐亭君助理或江育妏助

理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7749-1715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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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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